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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司证券律师高端业务》、《金融律师高端业务》和《房地产律师高端业务》三册由法律文库
丛书出版，编者希望这些文章能够帮助读者解决实际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使读者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中来，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添砖加瓦，并起到一定的指引作用。

　　《金融律师高端业务》(作者张德荣)为其中一册，收录“银行法律实务”、“担保物权法律实务
”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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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德荣，男，1964年生于浙江武义。
1986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
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获法学硕士学位。
1994年起从事律师工作，1997年发起创办金通律师事务所并任该所主任。
2000年5月主持金通律师事务所与中伦律师事务所的合并，成立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任该所创始合伙
人并在2002——2005年度任该所主任。
2003年创办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任创始合伙人兼执行主任。
张律师的业务主要集中在金融、证券法律业务领域，尤以金融业务擅长。
曾先后担任北京市律师协会票据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信托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人大常
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国务院西部开发办法律顾问，国家开发银行贷款评审委员会独立评审员等职务并
先后荣获过司法部首届全国律师业务案例“金獬奖”，北京市律师协会优秀专业委员会委员，亚洲法
律杂志(ALB)中国二十五位成就卓越的热门律师(ALB CHINA HOT 25)等荣誉称号。
张德荣律师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独著与合著专著数部。
1999年主编出版《金融法律实务》一书，2002年主编出版《票据诉讼》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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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银行法律实务
　第一节　银行法律制度研究
　我国三大银行法的制定和修改
　《物权法》对于商业银行相关业务的主要影响
　第二节　银行贷款法律问题
　直接银团贷款及其相关法律问题
　间接银团贷款及其相关法律问题
　银团贷款在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中的重要性及南水北调东、中线
　(一期)主体工程系列银团贷款的若干特点
　联合贷款涉及的若干法律问题
　共同借款人及其法律问题
　企业境外并购所涉及的银团贷款及相关法律问题
　国际贷款业务的法律风险评估及控制
　第三节　信用证法律问题
　中国信用证项下进口押汇业务中银行的法律风险及防范
　见索即付保函下银行的抗辩权限制及风险防范策略
　以跟单信用证方式支付国际贷款之操作实务
　第四节　案例分析
　论持票人票据权利的行使
　商业银行败诉案件及其反思
　存款纠纷案
　进口押汇合同纠纷案
第二章　担保物权法律实务
　第一节　担保物权法律问题
　我国《物权法》关于担保物权规定的亮点
　关于物流担保几种模式的分析和比较
　采矿权抵押及其相关法律问题
　第二节　案例分析
　关于担保与反担保纠纷案例的分析
　论物权担保前期保证人之阶段保证责任免除——从一起贷款合同担保纠纷案谈起
　从一起涉外担保纠纷看企业的担保行为之利弊
第三章　资产证券化法律实务
　第一节　资产证券化法律制度
　资产证券化及其相关法律问题
　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第二节　资产证券化法律实务问题
　关于对已建成房地产项目进行资产证券化运作的法律分析
　浅析境外上市过程中用民事信托方式解决职工违规持股问题的
　局限性和法律风险
　资产证券化的信托设计
第四章　信托法律实务
　信托法的若干问题探讨
　信托登记制度探讨
　我国信托法与英美信托法在委托人和受益人权利方面的不同规定
　信托新“两规”与信托公司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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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托重整：信托“两规”修改整体解读
第五章　保险法律实务
　保险资金投资系列之一：解读保险资金债权投资计划
　投保人告知义务与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之比较
第六章　融资租赁法律实务
　创新融资租赁方式初探——之杠杆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
　关于跨国飞机融资租赁若干问题的研究
　售后回租中的税收及监管法律问题浅析
　关于高速公路收费项目融资租赁若干法律问题的探讨
第七章　其他金融法律问题研究
　混业经营与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途径
　央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与监管
　委托理财纠纷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
　证券虚假陈述引发民事赔偿案件的有关法律问题
　物权法——企业融资的革新
　做市商制度——场外交易市场的核心
　创新融资工具之资产支持商业票据
附录：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章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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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笔者认为，我国《物权法》设立浮动抵押制度，可以提高经济流转效率、扩大企业融
资能力及弥补传统抵押的不足，具体如下：第一，有利于提高经济流转的效率。
良好的物权法必定保障并促进经济的流转，促进交易，推动商业融资和借贷充分发展，这是物权法发
展的价值取向。
在浮动抵押中，债务人将其财产作为一个集合整体抵押给债权人，使债权人因此而获得担保。
与此同时，债务人并未丧失对其财产的管理处分之权能，其日常经营并不因浮动抵押的设定而受到影
响，浮动抵押设定后，如果没有约定或法定的事由，抵押人可以对抵押财产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
处分的权利，抵押权人不得对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进行干涉，这使得财产的价值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用
。
第二，有利于扩大企业融资能力。
浮动抵押不仅涵盖了企业现有的财产，还将将来取得的财产囊括其内，这无疑使得设定抵押财产大大
扩展，担保物权的价值与一般抵押权的价值相比也可以扩大，这显然大大增强了企业的融资能力，使
企业有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本，从而得以进一步发展。
此外，浮动抵押制度也能够使一些现有资本不大，但预期收入可观的、具有成长性的企业有机会获得
融资抵押担保。
。
第三，有利于简化抵押手续，降低抵押成本。
《物权法》第180条规定了集合抵押，即“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财产可以抵押⋯⋯（四）
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
集合抵押的优势主要在于将抵押财产集合制订一个抵押清单且办理一个登记，从而解决一般抵押分别
设定抵押手续的麻烦。
但该制度缺陷在于集合抵押财产清单难以完成，甚至花费相当的财力和物力，而且抵押后这些财产无
法进行处置与流动。
与此相对，浮动抵押制度恰好可以克服集合抵押制度的上述缺点。
设定浮动抵押无须制作财产目录清单，也不必就各项财产进行公示，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浮动抵押合
同并在企业法人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即可，并且不进行登记也不影响抵押权的效力，手续非常简单。
浮动抵押完成后，抵押人新取得的财产，将自动成为浮动抵押的标的物，而且抵押人对抵押财产的处
分不受限制，仍可以自由转让财产或者设定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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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融律师高端业务》:拓展新型业务领域、提供高端法律服务、律师服务走向高端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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